
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公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现将厦门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本行”）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银行

机构与关联人发生的存款业务应纳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口径

下关联交易管理。

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厦门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 年度存款类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

给予以下关联方 2026 年度存款类关联交易额度，具体如下：

币种：人民币

序号 关联方集团 2026年度额度 涉及业务品种

1
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

司及其相关关联方
50亿

协定存款、定期存款、结

构性存款、大额存单等

2
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

及其相关关联方
30亿

协定存款、定期存款、结

构性存款、大额存单等

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

关联法人名称：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
经济性质/类型：国有独资

法定代表人：李云祥

注册地：福建省厦门市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41.81 亿元

经营范围：1、对金融、工业、文化、服务、信息等行业的

投资与运营；2、产业投资、股权投资的管理与运营；3、土地综

合开发与运营、房地产开发经营；4、其他法律、法规规定未禁

止或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，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。

3
厦门市建潘集团有限公司

及其相关关联方
30亿

协定存款、定期存款、结

构性存款、大额存单等

4
厦门燕之屋燕窝产业股份

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
30亿

协定存款、定期存款、结

构性存款、大额存单等

5
北京盛达兴业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
30亿

协定存款、定期存款、结

构性存款、大额存单等

6
厦门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

任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
50亿

协定存款、定期存款、结

构性存款、大额存单等

7

泉舜集团(厦门)房地产股

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

方

30亿
协定存款、定期存款、结

构性存款、大额存单等



与本行关联关系：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行第一大

股东，其公司董事长李云祥先生担任本行第九届董事会董事。

（二）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

关联法人名称：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

经济性质/类型：民营

法定代表人：周永伟

注册地：福建省晋江市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5 亿元

经营范围：对外投资（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的行业及项目的

投资）；资产管理；物业管理；供应链管理服务；国内贸易代理

服务；实物贵金属销售（不含期货等需经前置许可的项目）；国

际货物运输代理；国内货物运输代理；农业机械租赁；建筑工程

机械与设备租赁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批发：纺织品、针织品及

原料、服装、鞋帽、五金产品、日用杂品、建材（不含石材及危

险化学品）、金属及金属矿（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）、

非金属矿及制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、不含石材）、

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）、棉花、麻类、农牧

产品（不含禽类）。

与本行关联关系：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

之一，本行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陈欣慰先生为该集团董事。

（三）厦门市建潘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



关联法人名称：厦门市建潘集团有限公司

经济性质/类型：民营

法定代表人：温建怀

注册地：福建省厦门市

注册资本：8000 万元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对第一产业、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的投资（法律、

法规另有规定除外）；投资咨询（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除外）；

企业管理咨询；商务信息咨询；提供企业营销策划服务；经营各

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（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），但国家限定

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；软件开发；信息系统

集成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；

五金产品批发；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。

与本行关联关系：厦门市建潘集团有限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

之一，本行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郑峰先生为该集团董事。

（四）厦门燕之屋燕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

关联法人名称：厦门燕之屋燕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

经济性质/类型：民营

法定代表人：黄健

注册地：福建省厦门市

注册资本：9310 万元人民币

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；自

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；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；农副产品销

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化妆品零售；化妆

品批发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进出口代理。（除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许可项目：

食品经营（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食品经营。

与本行关联关系：本行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郑峰先生为该公司

监事。

（五）北京盛达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

关联法人名称：北京盛达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经济性质/类型：民营

法定代表人：丁海东

注册地：北京市

注册资本：2.288 亿元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；销售商品房；出租商业用房。（企

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区产

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

与本行关联关系：北京盛达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行

主要股东之一，本行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毛玉洁女士为该公司副董

事长。

（六）厦门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

关联法人名称：厦门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

经济性质/类型：国有独资

法定代表人：曾挺毅

注册地：福建省厦门市

注册资本：500000 万元

经营范围：对第一产业、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的投资（法律、

法规另有规定除外）；依法从事对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

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；投资管理（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除外）。

与本行关联关系：厦门国有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行主

要股东之一，本行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黄金典先生为该公司副总经

理，厦门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为厦门国有资本资产管理有

限公司的控股股东。

（七）泉舜集团(厦门)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关联方

关联法人名称：泉舜集团(厦门)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

经济性质/类型：民营

法定代表人：吴泉水

注册地：福建省厦门市
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e9be33f2f5d4c6682ff40950adf1e98.html


注册资本：100000 万元

经营范围：１、房地产开发、经营；２、物业管理。

与本行关联关系：泉舜集团(厦门)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为本

行主要股东之一，本行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吴灿鑫先生为该公司董

事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按一般的商业条款原则进行，定价不优

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本次董事会会议审批的2026年度存款类关联交易额度超过

2025年第三季度末资本净额5%，符合重大关联交易标准。

五、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行的影响

上述关联交易是本行正常银行业务，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

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。

六、董事会决议，风险控制与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的意见或

决议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第九届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关联交易管理

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审，并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其他董事均表决同意。

七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行

独立董事对《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 年度存款类关联

交易额度的议案》均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本行 2026 年度存款

类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范围内的常规业务，存款类关联交易的

定价按一般的商业条款原则进行，定价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，

没有损害公司、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关联交

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不会对公司的持续

经营能力、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。

特此公告。

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1 月 14 日


